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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农大党办字〔2008〕4 号 

★ 
 

中共山东农业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

关于在全校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

教育的通知 
 

各基层党委、工委、直属党总支： 

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，是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

系的重要内容。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，是确保马

克思主义在法治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，是加强

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、培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

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迫切需要。根据

省委政法委、省委高校工委和省教育厅有关指示精神，现就

做好全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工作作如下通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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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 

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，全面

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，按照高校思想政

治教育基本原则的要求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

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教育，持之以恒地开展以依法治国、执法

为民、公平正义、服务大局、党的领导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主

义法治理念宣传教育，努力增强针对性、实效性和吸引力、

感染力，引导广大师生员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，自

觉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信仰者、

传播者、实践者。 

二、任务要求 

（一）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。课堂教学是学校社

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主渠道。要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纳入课

堂教学内容，全面抓好落实，确保在校学生人人受到教育。 

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

容，将依法治国、执法为民、公平正义、服务大局、党的领

导等专题，纳入《思想品德与法律基础》课教学，进行深入

浅出的讲授。 

要以中央政法委编写的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》为

基本依据，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，

科学设计教学内容，组织有关专家、教师编写社会主义法治理

念教育材料。要选好配好教学力量，挑选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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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观的教师授课，聘请政治素质好、理论造诣深、实践经验

丰富的实务工作者来校做专题报告，使广大学生全面准确地理

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。 

（二）积极创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载体和途径。

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课堂教育与学校“五五”普法工作结

合起来，深入开展以“学法律、讲权利、讲义务、讲责任”

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。要充分利用校报、校园广播、

有线电视等宣传阵地，运用文字、图片、录像等多种学生喜

闻乐见的形式，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意义、内涵和

要求。要积极占领网络教育新阵地，把校园网建成宣传、普

及和研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平台。要积极开辟第二课

堂，组织学生开展主题实践活动。 

（三）充分发挥法律专业教师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

研究中的重要作用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一项政治性很

强的工作，也是一项带有一定专业性的学习教育活动。在充

分调动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积极性的同时，要注意

发挥法律专业教师的作用。要组织他们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

念对西方思想进行分析和鉴别，认清其中哪些属于人类法治

文明的共同财富，是应当借鉴和吸收的，哪些不符合我国国

情，是必须坚决摒弃的，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坚决克服和有效

防止盲目崇拜、片面宣扬西方政治制度、法制制度、价值观

念的倾向，在思想上真正搞清楚应该坚持什么、反对什么、

澄清什么、更新什么，牢固树立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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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组织领导 

各基层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在全校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

教育的重大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党委宣传部负责全校

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工作的统一规划、组织协调、宏观指

导和督促检查，确保各项任务措施的落实。各基层党组织要

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摆上应有位置，建立主要领导负总

责、专兼职队伍相结合、有关部门紧密配合、学生自我教育

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。要严把教育方向，坚决抵制各种错

误法治思想的影响，决不允许出现反对、诋毁社会主义法治

理念的言行。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教

育的全过程，为开展相关的教学、科研、社会实践活动提供

必要的支持。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工作情况和效果，

纳入学院办学质量评估考核指标体系、党的建设评估体系，

作为学院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校园建设检查考核的重要内

容，学校将组织有关部门定期进行检查或评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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